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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共
富
局
已
逮
捕
多
人♦
因
其
所 

接
之
國
外
信
件
內
容
・
不
介
檢
查
員
之 

意
•
自
國
内
寄
往
國
外
親
友
之
信
件-

S

■

聯 W 
代
表
•
已
再
三
聲
明•
此
次 

開
城
和
譚
・
將
不
談
論
政
治
問   

@
•
叙 

爲
撤
退
外
兵
一
節
。
係
屬
政
治
性
之
問 

腹
•
聯
軍
代
表
■
對
此
共
方
要
求
。
將 

堅
决
拒
絶
不
談-

而
美*
務
卿
阿
持
遜
-
對
聯 <
代 

表
此
裡
態
度•
昨
亦
聲
援
•
阿
持
遜
昨

直
至
韓
國
播
得
眞
正
和
平
，
不
會
再
受 

侵
略
成
脅
而
後
已
，

一 
理
軍
官
員
•
於
以
期
五
夜 

•
亦
曾
預
料
謂
•
如
若
共
方
整
要
酎
論 

撤
退
外
兵
之
事
・
則
和
談
將
非
樂
覺
， 

因
聯
軍
認
爲
撤
退
外
兵•
是
政
治
間
題 

・
非
和
欷
附
論
範
圍•

如
叩"
^
^
^
^
 ^Z^.  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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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
菓

新
聞
紙
第
拾
三
卷
第
六
十
九
號

太
平
洋
航
空
客
機 
一 

在
亞
拉
斯
加
失
踪 
一 

由
雲
毋
出
貝
經
亞
拉
斯
加
赴
日
奉 

之
加
拿
大
太
平
洋
航
空
公
司
之 D

C

 
一 

四
型
客
彼
•
今
日
在
亞
捜
斯
加
海
灣
失 

踪
•
機
員
係
雲
晶■
母
人 

搭
客
三
十 

人
・
包
括   

*
■
*
 人
什
八
名
•«
4
國 

高
級 

|»員
三
名
■
今
履
不
畤
十
七
分■ 

h
m
时
向
懐
塲
報
吿
時•  

8* 
色
片
沙
海 

角
及
聖
伊
賴
亞
士
山
之
間•
而
按
例
應 

該
住
一
小 «
內
：
问
襪
塌
槌
吿♦  

(h
迄 

今
仍
無
消
息
云
•

18

雲
埠 W
際
机
⑴
大
文
台
報
吿•
傾
機 
一 

昨
晚
七
時
四
十
二
分
出
發
時• 
適
値
亞 

拉
斯
加
南
雒
及
盼
漢
杜
備
之
大
氣
異
常 

悪
劣
•
五
白
尺
以
外
•
不
能
看
見
地
面 

■
在
九
千
尺
以
外 
溫
度
住
零
度
以
下 

，
搜
尋
工
作
，刻
田
駐
亞
拉
斯
ZA1
之
美
一

專
使
假
戻
買
汽
車
者 

咋
在
警
衙
認
罪 

犬
專
片
打
街
東
豈
五
四 *
梁
季
利 

斯
(
譯
音
)
年
卅
二
战
一
昨
日
在
警
衙
自 

$
於
六
月
二
日
以
二
千
元
假
庆
紙
向
奄 

派
亞
汽
準
行
購
取 
一 架
價
値
三
千
四
百 

元
之
福
特
牌
蓬
車•
又
在
同
月
拾
六
日 

以
一r
元
假
戻
紙
向
頃
IS 威
街
一
六0
 

。
號
汽 

111
歯
市ar

賀
一 
架
價
値
二
干
九 

冃
元
之
臭
土
毛
衷
牌
車
， 

fll
fff
推
事
新
登
帀
偈
稱
。
被
吿
將
蓬
車 

交
本
壇
某
汽
車
房
洗
滌•
而
駕
第
二
架 

出
埠
•
彼
在
波
地
沼
技
普
李
利
彼
毋
・ 

解
161 雲
埠
云
•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 毎季

(
零
沽
每
份
六
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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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上十.五元 
直十八元 

十五元六 一 十八元

本

， 
報

IESS:

半年七元 五毫 
九元 七元九五 

九 
元

毎乂 
雲域派到二兀二五 

本坤郵寄一元五步 
加屬美墨「元四五 

-中M各國一IR 五毛
三元七五 

四元.五毫 
四元零五 

四元玉毛

竽

報一 掛 號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輪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・

夏
隆
歳
次
辛
卯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
百

零

二

年

决
裂
之*
•
而
不
願
即
刻
撤
退
其
在
高 

麗
之I*

隊
聯#5555®

一 

制
止
反
對
停
戰
示
威 

高
麗
釜
山
二
拾
一
日•
路
透
社■
 

•
據
南
韓
政
府 »
官
人
稱 
聯
軍
富
局 

•
現
已
睛
求
南
韓
政
府•
制
止
現
時
南 

韓
名
大
城
険
所
舉
行
之
反
對
在
三
十
八 

緯
度
停a

之
大
示
就
連
動• 

査
前
巾
日
南
韓
總
統
李
承
晚•
呼 

籲
北
韓
舉
行
自
由
選
舉 
以
塡
塞
高
餐 

國
會
所
缺
之
一
百
名
議
員
席
位■
此
間 

観
察
家
•
料
南
韓
政
府
將
堅
決
反
對
 

再
to
界
縫
分
韓
國
•
以
爲
翩
解
韓
載
之 

辦
法
云
•

絕

撤

離

韓

聯

軍

拒

中
共
在
滬
公
審 

槍
决
五
十
七
人 

香
港
二
拾
日
路
透
社
电■
據
此
間 

接
上
海
新
聞
日
例
消
息"
稱
中
共
於
七 

月
十
四
日
• 
在
上
海
舉
行
大
公
審• 
槍 

决
«
方
特
務
•
及
日
本
佔

18

上
海
時
之 

漢
奸
及
「
犯
其
他
罪
狀
者
」
•
合
共
一
五 

拾
七
人
■

■*^

9
 
・ 

6
 
一 

0N

共

方

要

求

：一

3

開

城

和

談

延

期

 

至

七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復

開

， 

点
麗
•
開
城
以
雨 
一 
聯
軍
前
進
基m

tr 
二
日
(
韓
園
時
間)
統
官
社■
• 

聯
軍
於
昨
星
期
六•
對
共
方
要
求
外
國
兵
撤
離
一
咼S
•
以
爲
和
平
解
决
韓
戰- 

節
•
已
加
以
「
否
决
」
之
答
覆
。

據
舞
軍
當
局
報
吿•

15

開
城
停
火 
第
八
次
談
判•
于
昨
晨
復
開•
至
上 

午
十
一  

1»
零
三
分
休
會
•
至
上
午
十
一 
時
牛
• 
雙
方
代
表
復16
會16
•
但
會
議 

僅
數
分
鐘
•
雙
方
意
見
决
裂
。
至
拾
一 
時
三
拾
八
分
，
卽
又
宣
吿
休
會•
鎖
聯 

軍
首
次
和
譚C
表
战
海N
上
將
。
霜
共
方
代
表
■
要
求
休
曹
至
七
月
廿
五
日
。 

期
車
對
共
方
此
項
柄
求•
卽
予
批
准

一 

來
加"
餘
之
德
僑 

D
俞
儀
气
H
聚
 

2
伯

第

丫
1
4
 

來
加 M
大
爲
餘
之
德
倫
名
佐
治
拜 

亞
•
年 
拾
被
•
近H
因
與
汽
車
偷
窺 

案
育
關 

to 
警
微
法
官
柯
氏
警
吿
・  

«

 

以
汝
新
客*
位 
而
，
此■
行
爲
實
宜 

常
心 

此
案
定F
星
期
再
審
•
但 «
 市

OL 
V

國
海
岸
防
衞
隊
及
水
陸
敕
災
隊
主
持• 

11 
海
岸
防
衞
像
已
派
出
火
船
兩
艘
開
赴 

失
踪
地
點
。
該
機
君
空
中
小
姐
兩
名• 

一 
爲
重
埠
四
十
五
街- 
八
六
五
號1
人 

李
伊
喧(
譯
甘)
小
姐
玄

佛
朗
哥
改
組
政
府 

謀
改
善
與
西
方
關
係 

西
班
牙
京
馬
得
坦•
二
十
一
日
合 

衆
社■
•
西
班
才
總
裁
佛
朗
济
將
軍- 

現
實
改
善
其
與
西
方
之
關
係•
昨
已
下 

令
成
立
新
政
府 
增
加
收
制
君
主
主
義 

派
閣
局
•
使
新
內
閣
之
十
六
名
關
員
中 

•
君
主
主■
派
者
•
佔
九
名
(
按
舊
內
一 

閣
君
主
主
義
派
僅
佔
六
名)
•
據
報
佛
一 

朗
雷
將
車
•
並
已
對
新
政
府
稱•
西
班 

牙
將
恢
復
君
主
政
体■
此
爲
美
海
掌
上 

將
紹
姓
•
訪
問
佛
朗
皆
後
之
初
步
反
魔 

此
間
現
又
盛
傳
・
謂
逃
亡
之
西
班 

牙
自
命
君
主
頓 
nift
安
•
或
將
宣
佈
放
棄 

其
寶
座
•
遜
位
與
其
子
祖
安
卡
羅•
按 

祖
安
卡
羅
•
現
年
十
三
歲
•
如
佛
朗 «
 

同
意
准
其
子
攝
政•
頓
相
安
如
可
宣
佈 

放
東
王
位
、

查
佛
朗
畑
將
軍•
一
向
反
對
頓
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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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民
治
黨
興
建
新
黨
所
行
奠
基
禮

/
1
\
(

署
長

美
海

:

以
便
雙
方
考
慮
現
癒
所
提
出
之 

本H
偕
其
他
兩
名
聯
軍
和
談
代
表
克 

格
治
空
草
少
將•
及
柏
克
海
軍
少
將 

飛
赴
東
京
。
晋
謁
聯
軍
統
帥
李
威
將

共
方
稱
■
彼
等
要
求
休
夕•
是
予
睹. 

會
議
項U
。
北
平
播
音
・
謂
此
禰
休
曾
一
一

伊
我

名
.3

紹
曼
上
將
抵
倫
敦 

英
京
倫
敦
二
拾
一
日
，
路
透
社
電 

■
美
海■
作
戰
署
長
紹
曼
上
將•
昨
抵 

此
間
•
預
料
彼
與
英
車
事
常
局•
會
談 

彼
此
行
赴
馬
德
里•
與
西
班
牙
總
裁
佛 

朗
朗
將
軍
・
談
判
之
結
果
■
紹
曼
海
軍 

上
將
•
现
正
任
囘
莘
盛 e
 途
中
•
彼
從 

爲
德
里
至
巴
黎
而
抵
此
間•
彼
昨
曾
得 

英
海
軍
部
長
•
英
厚
總8
謀
長
及
高
級 

陸
軍
車
官
招
待
聚
餐♦
預
料
彼
與
英
軍 

要
會
談
時
一
英
金
謀
部
將
向
彼
就
明
・ 

英
國
反
對
西
班
牙
與
任
何
大
西
洋
公
約 

*
締
訂
軍
事
約
理
由
云•

《 

在
理
時
已
成
爲
必
須
者•
因
聯
軍
拒 

2  

絶
將
狙
退
外
兵
問
携•
列
于
會
議
項
目 

■
。故
共
方
代
表•
乃
要
求
休
曾
・
以
便 

广 
雙
方
育
充
分
時
間
、•
將
該
間
題
加
以
詳 

-

細
硏
究
•

)
-
△
休
會
顯
係
共
方 

一 

準
備
向
北
平
請
示
、 

【
一
大
方
讚
「
外
國
民
」
撤
離
高
鹿
• 

"

一 輿
保
証g
戰
不
再
復
開
有
密
切
之
關
係 

V

「

共
方
此
次
要
求
休
會
四
天•
顕
係 

■

一/
慮
聯
軍
•
昨
日
拒
絶
撤
兵
之
哀
的
奥 

1
 
一
敦
書
，
並
向
北
平
或
甚
至
向
莫
斯
科
富 

95 

局
精
示
。
下
次
七
月
二
拾
五R
之
和
談 

1

虞

軍云

，肉

・ 

11

風
雨
交
作 

和
談
延
期
卄
四
小
時 

高
麗
•
開
城
附
近
卄
宣
日(
高
麗 

時
間
)
統
一
社 »
,

際
此
共
方
調
集
自 

春
季
總
攻
以
来
之
大
軍
於
其
前
綫
之
時 

•6
度
緊
張
之
利IS

會
議
•
昨
因
風
雨 

交
作
• 
致
令
和 0
 
延
期
廿
四
小
時
。 

據 e
軍
當
局
宣
布
・15

聯
軍
之
五 

名
和m
代
表 
昨
因
天
氣
關
係
，
致
不 

能
乘
直
升
飛
机
飛
赴
開
城•
後
改
乘
吉 

曾
車
•
但
倉
開
城
之
公
路■
有
數
段
爲 

雨
水
所
冲
毀■
不
能
通
行•
迫
令
和 «
 

會
議
♦
延
期
廿
四
小
時•
訂
期
今
日
復 

開
・
(
卽
雲
高■
時
間
星
期
壹
下
午
五 

時
復
開)
•

和
譚
以
後
之
能
否
繼
續•
蔣
全
視 

共
方
之
是
否
堅
持
要
求
將
撤
退
外
園
兵 

列
入
曾
議
項
目
之
態
度
而
定
斷■

V.*

塗

一
爲
西
國
君
主• 

據
可
北
方
面
消
息♦
稱一

"3
將

共
方
前
綫
軍
需 

將
至
飽
和
点 

高鹿漢驗二十
日
統

覚社电•- 

聯
軍
軍
官
本
日
南
彼
樽
獲
町
靠
之
情
報 

消
息
•
稱
共
方
對   

11 前
綫
軍
需
弾
藥
及 

糧
食
給
餐
•
大
約
於
今
日
城
明
日
。
便 

可
供
給
至
飽
和
之
点•
居
時
共
軍
將
親 

和
談
進
行
如
何
一
並
將
龍
隨
時
發
動
大 

攻
勢
云
•

軍
• 
現
決
意
加
緊
與 #
國
之
聯
繫
•
而 

美
籍
統 
ft
魯
門
•
昨
在
平  

«

頓
，
招
待 

報
界
記
者
•
亦
謂
美
國
因
軍
事
關
係• 

亦
已
改
變
类
對
西
班
牙
之
政
策
云

一 會
議
•
或
将
决
定
停
火
談
判
之
命
連
・ 

及
雙
万
呈
否
繼
績
作
流
血
之
戟
爭•■ 

△
哉
氏
飛
東
京 

與
李
帥
會
談 

査
聯
軍0

表
•
於
昨
赴
開
城
参
加 

一 第
八
次
司
談
前 
彼
等
均
接
到
英
國
務 

一
卿
阿
持
遜•
對
關
於
外
兵
撤
離
高
麗
之 

宣
言
。
阿
氏
審
聯
軍
将
繼
續
駐
高
麗•

1
 2

 
Y
 

r
—
<  

U
 

>1

中
共
检
查
出
入
郵
件 

香
港
合
衆
社
電" 
消
息
靈
通
人
士 

稱
一
凡
寄
往
中
共
區
・
或
由
中
共
區
寄 

出
之
信
件
。均
被
申
共
當
局
检
查

£

不
能
直
言
某
人
破
神
，
僅
能
謂
某
人
已 

染
病
入
院
•
或
某
人
已
出
遠
鬥■
其
意 

爲
某
人
已
被
槍
决
・

國
外
人
訊
冏
國
内
情
况
時•
所
獲

東
京
二
十
一
日
路
透
社
電•
北
平 

無
綫
電
播
音
•
昨
指
控
集 «
於
七
月
拾 

一 
日
至
十
六
日
之
間
一 
總
計
有
十
架
英 

«
飛
過
鴨
綠
江
•
向
処
國
境
內
開
检
關
‘

右
圖
爲
卡
城
民
治
党
分
部-
主
任
委
員
張
椿
積
。於
咋
十
七
日
下
午
三
点 

牛
。
舉
行
興
建
新
党
屮
奠
痴
典
禮
情
形•
臨
成
參
觀
者
•
有
列.
必
治
支
部
代
表 

。
義
興
會
會
長
市
打
。
箸
姿
會
職
員
。周
瑞
炳
•
梁
應
和
。梁
裕
昌
"
齊
各
位

之
答
覆 
一 爲 - 
切
如
意
• 
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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